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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類 
 

蘇凱平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本次專欄精選最高法院刑事裁判共10

則，均為最高法院於2025年10月間作成。

本次特別針對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所

闡明的證據法上諸多重要概念，包括作為

證據能力要件的自然關聯性概念、證據能

力與合法調查概念各自的內涵、乃至於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法律

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除客觀上不能受

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

程序。」的憲法誡命，在審判實務上究竟

應如何運用，精選出3則富有參考價值的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供讀者參閱。 
此外，本次專欄另精選出多則同樣具

有參考意義的最高法院裁判見解。涉及的

重要議題包括：如何確認有強制辯護權之

被告，係基於自由意思決定，放棄辯護人

之援助？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的證據能

力審查重點各自何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的審判外陳述

「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與「其陳述環境是否確經錄音錄影」之間

的關係為何？若偵訊者故意違反錄音錄影

之程序，相較於偵訊者依法錄音錄影，但

事後發生紀錄毀損滅失的法律效果各自為

何？若被告原無辯護人而自行詰問若干證

人，後來被告委任了辯護人，是否可以主

張前開已經被告詰問的證人，應由辯護人

全部重新進行詰問，以保障被告之辯護

權？事實審法院行勘驗時，為確保審判者

和當事人對於證據的認知出現不一致的情

況，應踐行何種程序保障？審判長能否限

制被告最後陳述的時間與內容？這些議題

不僅是實務運作之重要主題，在學理上亦

有重要意義，本專欄特別挑選以供讀者參

閱。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 
第4625號刑事判決 

【導讀】本則最高法院判決，針對司法院釋

字第582號解釋闡述的證據能力要件，逐一

分析應用於系爭個案中。尤其對於憲法解釋

中提到的「自然關聯性」概念，其意義、作

用區辨、法院之調查義務與證明（釋明）方

式，均詳加說明。再結合「驗真」概念，適

用於實務上常遭遇的當事人主張證據遭偽、

變造情況。本則判決的說理詳明，論證嚴

謹，連結了憲法意旨與司法裁判實務需求，

富有參考價值。 
【相關條文】 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刑

事訴訟法第1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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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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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自然關聯性、驗真、證據能力、
釋明 

【裁判摘錄】 
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

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

具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須證據與待證事

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

且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始能具備，司

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闡述甚明。

所謂「自然關聯性」，係指該證據具有足

以推認待證事實存否所必要最低限度證明

力之蓋然性，乃證據調查之前，對於該證

據之證明力有無為「形式上之證據價值有

無判斷」，倘未具備此等蓋然性，法院本

無調查之必要，故無證據能力；相較於

此，「證明力」係指證據對於待證事實之

實質價值，乃該證據具備證據能力、且經

合法調查後，由法院對證據之價值為「實

質上之證據價值高低判斷」，二者層次不

同、意義有別。又自然關聯性之有無，性

質上係屬訴訟法上之事實（輔助事實），

僅需自由證明，且無需達於確信之心證，

得使法院達於大致相信如此之心證程度即

可。故證據經當事人提出並聲請法院調

查，或經法院表示欲依職權進行調查，倘

當事人對於該證據之自然關聯性不予爭

執，或依其他證據資料，足使法院大致相

信該證據具有自然關聯性者，即為已足。

又證據倘經偽造、變造或調換，不問係證

據持有者之故意或過失所致，即可能喪失

其與待證事實之自然關聯性，而無證據能

力。當事人爭執某項證據係經偽造、變造

或調換者，提出證據之當事人應為一定之

釋明，法院並得視個案情況為必要之調

查，以確認自然關聯性之有無（即所謂

「驗真」），然釋明或調查方式則無限

制，而可視證據之性質及爭執之意旨，進

行諸如命其提出原件、鑑定、勘驗、數位

鑑識、確認證物之保管鏈、訊問證據文書

之製作者或在場者等相關作為，經釋明、

調查後，倘已可確認該證據係屬偽造、變

造或調換，而與待證事實無關時，固應否

定其自然關聯性，而認無證據能力；然經

釋明或調查結果，仍無從確認該證據係屬

偽造、變造或調換，或該證據雖有部分係

屬偽造、變造或調換，然除去該部分後，

其他部分仍可能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

性者，則不能逕行否定其證據能力，除另

有其他欠缺證據能力之情形外，仍應踐行

法定調查程序，再斟酌前開調查結果，以

判斷其證明力之高低。又通訊軟體之對話

紀錄，係屬數位證據之一種，將原本呈現

於手機畫面、電腦螢幕之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以擷圖、翻拍之方式保存，再將擷

圖、翻拍之內容列印為紙本，乃係以機

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相類之科技

方法準確重製原件所生之物，除通訊軟體

對話紀錄本身已經當事人爭執某項證據係

經偽造、變造，或使用擷圖、翻拍之列印

紙本依具體情況恐失公平者外，擷圖、翻

拍之列印紙本自可替代通訊軟體對話之電

磁紀錄，而作為證據使用。當事人倘爭執

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或擷圖、翻拍之列印

紙本與本案待證事實無關，或爭執該等證

據係經偽造、變造而欠缺證據能力者，係

屬自然關聯性之爭執，經法院斟酌爭執之

意旨，而命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之原

件、鑑定、勘驗、數位鑑識、訊問該對話

紀錄之參與者或見聞者，而為適當之調

查，且依調查之結果，倘已大致相信該等

證據與待證事實仍具自然關聯性，即無礙

於證據能力之取得。本件原判決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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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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